砂石料买卖合同
    甲方（出卖人）：龙岩市龙渠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买受人）：                          
    鉴于:
1、甲方将中心城区水系综合整治部分工程（二期）工程剩余的砂石料约2万立方（具体以堆场现场实测数量为准，以下简称“标的物”），铁山镇洋头村后山银锭下龙井三号矿475#水平主硐口地块；
2、甲方委托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对上述标的物对外公开竞价转让。乙方于2025年  月  日以网络竞价的形式从产权交易中心成功竞得该标的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上述标的物买卖事宜签订本合同，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数量及货款
1、乙方竞得该标的物时所确认的中标数量为       立方米，具体数量应以双方现场实测数量为准，乙方对此不持异议；
2、合同总价暂估为人民币       元（¥：       元），具体金额以实际测量方量结算为准。
第二条  货款支付
1、乙方已于2025年 月 日向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支付竞标保证金人民币    万元，成交后，该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由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成交结算后支付给甲方；
2、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前将成交预付款项    万元一次性支付给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多退少补）；
3、具体成交款在双方现场实测数量确定后，以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具的成交确认书上的成交金额为准，成交款结算之后由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转付至甲方指定账户:（收款单位：龙岩市龙渠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龙岩第一支行，账号：35050169770709008899）。
第三条  标的移交及清场
1、乙方付清全部预付货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与乙方共同前往堆场现场办理移交手续，签署移交单。自移交之日起所有权转移给乙方，风险一并转移。
2、乙方应于2026年1月31日前将剩余砂石料清理完毕，并按甲方要求将场地恢复至原地貌。
3.乙方应有合适的堆放场地，便于砂石料转运完成后的方量测算与结算。
第四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条款支付预付货款；
2.甲方收到货款后应及时开具等额税务专用发票给乙方，税费由乙方承担。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条款及时足额支付预付货款；
2.乙方支付全部款项及税费后有权向甲方索要等额税务专用发票；
3.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办理移交手续，移交完成后，乙方应做好风险管理，所有剩余砂石料的看护、盘运、储存、运输等费用及相关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4.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按时清场，按甲方要求将场地恢复至原地貌，砂石料的外运场地由乙方自行解决。
5.自拍卖完成之日起后续堆场租金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预付货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逾期达7日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竞买保证金抵作违约金，自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合同解除，甲方有权对标的物再次组织竞价转让。若甲方同意展期，乙方应在甲方规定时间内支付剩余全部货款（不含违约金）。
[bookmark: _GoBack]2.乙方未按约定办理移交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逾期达7日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竞买保证金抵作违约金，自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合同解除，甲方有权对标的物再次组织竞价转让。
3.乙方未按约定时间完成清场的，剩余未处理部分砂石料无偿归甲方所有，甲方可自行处置。
4.乙方未按要求完成地貌恢复的，甲方可自行或委托他人完成，相关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有权向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此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律师费）。
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产权交易中心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立即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
（签章）：                            （签章）：
                                             2025年  月  日



